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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高之国主编的《中国海洋发展报告(2012)》是第五本中国海洋发展报告，重点结合2011年中国和周边
海洋事务发展的特点，系统报道海洋发展现状和趋势，全面记载、客观反映中国海洋事业发展进程和
成就，对社会公众关注的一些海洋热点问题进行了评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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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   插图：    1996年5月15日，中国政府发布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基
线的声明》，宣布了中国大陆领海的部分基线和西沙群岛的领海基线。
关于中国的陆地领土，1958年的《领海声明》中就有明确规定，“⋯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领土，
包括中国大陆及其沿海岛屿，⋯⋯台湾及其周围各岛、澎湖列岛、东沙群岛、西沙群岛、中沙群岛、
南沙群岛以及其他属于中国的岛屿”。
《领海及毗连区法》再次重申，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陆地领土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及其沿海岛屿
、台湾及其包括钓鱼岛在内的附属各岛、澎湖列岛、东沙群岛、西沙群岛、中沙群岛、南沙群岛以及
其他一切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岛屿”（第2条第2款）。
 （二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主权权利及管辖权 专属经济区介于领海与公海之间，具有特定的法律地
位。
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主要有以下主权权利和管辖权：勘探和开发、养护和管理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和
从事经济性开发和勘探等活动的主权权利；对海洋环境保护和保全、海洋科学研究、以及海上人工岛
屿、设施和结构的管辖权。
大陆架是沿海国领海以外依本国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。
沿海国为了勘探大陆架和开发其自然资源的目的，对大陆架行使主权权利。
沿海国对大陆架的权利不取决于有效或象征的占领或任何明文公告。
沿海国在大陆架亦享有上述三项管辖权。
沿海国有授权和管理为一切目的在大陆架上进行钻探的专属权利。
 《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》宣布中国拥有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，确认了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，重申
了《公约》赋予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主权权利、管辖权以及授权和管理为一切目的在大陆
架上进行钻探的专属权利，强调了中国享有的历史性权利不受影响。
 《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》规定，国际组织、外国的组织或个人进入中国的专属经济区从事渔业活动
，必须经中国主管机关批准，并遵守中国的法律、法规及中国与有关国家签订的条约、协定。
为确保专属经济区的生物资源不受过度开发的危害，中国有权采取各种必要的养护和管理措施（第5
条）。
关于非生物资源，《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》规定，国际组织、外国的组织或个人对中国的专属经济
区和大陆架的自然资源进行勘查、开发活动或在大陆架上进行钻探，须经中国主管机关批准，并遵守
中国的法律、法规（第7条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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